
云南滇中新区长水街道云南宏升顺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3·04”一般高处坠落

事故调查报告

2025年 3月 4日 15时许，云南滇中新区长水街道园艺场云

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高处坠落致 1人死亡事故，

直接经济损失 128万元。

事故发生后，云南滇中新区管理委员会作出重要指示，要求

妥善做好善后工作，认真查明事故原因，依法追责问责。

按照《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务院令第 493号）的规定，经云南滇中新区管理委员会批准，

由新区城市建设管理局牵头，新区综合部、经发局、航空服务业

局（航空服务区管委会）、社会事务局、市场监管局、总工会，

市公安局空港分局，长水街道办事处等有关单位人员组成事故调

查组，并邀请官渡区人民检察院参与，依法依规尽快开展事故调

查、处理等有关工作。

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

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开展了现场勘查取证、查阅相关资料、

对相关人员进行询问笔录调查、召开分析讨论会议、案件呈报等

工作。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情况，认定了事

故性质，提出了事故相关人员的处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

一、事故性质认定



（一）事故发生时间：2025年 3月 4日 15时许；

（二）事故发生地点：长水街道园艺场 D区 5 号地块云南

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处；

（三）事故发生单位：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四）事故类别：高处坠落；

（五）伤亡程度：1人死亡；

（六）直接经济损失：128万元；

（七）事故性质和等级：经调查认定“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

有限公司‘3·4’一般事故”是一起因工人安全意识淡薄、防护措施

不到位、事故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造成的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

事故。

二、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事故发生单位名称：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30100MADMYPL164；注册资本：100万元整；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地址：云南省滇中新

区长水街道办事处板桥社区居委会园艺场 D 区 5 号地块；法定

代表人：刘某成；成立日期：2024年 6月 13日；经营范围：许

可项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建筑物拆除作业

（爆破作业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项目：再生资源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登记机关：昆明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

（二）安全管理情况

1.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主要工艺流程：进料→分类

分拣→破碎剪切→分类堆放→出售。

2.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安全管理机构配置：该公司

未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配备兼职安全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

刘某成为公司安全管理主要负责人和公司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

不具备与本单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对应的安全生产知识

和管理能力。

3.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现场安全操作规程：云南宏

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未制定鳄鱼剪设备操作、高处作业等有关

安全操作规程。

4.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安全教育培训：企业未对员

工开展三级安全教育培训，仅是入职前口头进行安全提醒。代某

亮于 2024年 10月左右到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上班，未

接受企业三级安全教育培训。

5.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未见云

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安全隐患排查记录，企业开展安全隐

患排查工作落实不到位。

6.有关部门监管情况：2024年 6月 1日，新区经发局印发《云

南滇中新区经济发展局（昆明空港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再生资源



回收行业安全生产检查方案》，2024 年 6 月 2 日，新区经发局

联合多部门对场地云南德天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出租方）开展安

全检查。2024 年 7 月 4 日，新区航空服务业局（航空服务区管

委会）、经发局、自然资源规划局、城市建设管理局、市场监管

局、空港消防救援大队、长水街道等部门对云南德天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出租方）开展联合检查。2025年 1月 16日，新区经发

局要求场地出租方签订再生资源回收企业承诺书，督促企业合法

合规经营。

出租管理情况：2024 年 9 月左右，该废旧回收市场出租方

由云南德天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换由马某艳经营管理。2024 年 9

月 1日，出租方（马某艳）与承租方（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签订场地租赁合同，承租期限为一年。2025年 1月 1日，

出租方（马某艳）与承租方（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签

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但是出租方（马某艳）对承租方安全检查

与管理不到位，仅有 2025年 1月的一次检查记录，其他检查记

录和督促整改记录均不能提供。

（三）事故发生经过

2025年 3月 4日 15时许，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员

工代某亮、代某兰在厂区分拣废旧金属材料，其中代某亮是在厂

区入口左手边高约 4米的车上装废铁，代某兰是在厂区入口右手

边分拣废旧金属，代某兰扭头发现代某亮不慎跌落地面，头部受

伤，呼之不应，伴口鼻流血等情况，想去拉代某亮的时候不小心



被绊倒，之后便进行呼救，此时企业员工陈某涛刚好过来称重过

磅，发现代某亮受伤后，于 15 时 31 分拨打 110 报警电话，在

15时 32分拨打 120急救电话，15时 34分将情况告诉企业老板

刘某成，120急救人员于 15时 48分到达现场，将代某亮送往云

桥医院进行抢救，然后转至昆明市延安医院救治。2025年 3月 5

日 7时许，延安医院医生告知受伤人员家属抢救无望，代某亮家

属乘坐救护车将代某亮送回老家昆明市东川区三车队廉租房，大

概 11时到达东川区三车队廉租房时，代某亮便没有生命体征了。

（四）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发生地点：

云南滇中新区长水街道办事处板桥社区园艺场 D 区 5 号地

块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厂区。

2.事故发生位置勘查情况：

（1）现场勘查图片：

拍摄时间：2025 年 3 月 5 日

拍摄地点：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2）事故发生位置描述：

事故发生具体位置为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厂区门

口左手边废旧材料分拣处。

（五）事故相关人员基本信息

1.刘某成（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事故

发生时不在场）

拍摄时间：2025 年 3 月 5 日

拍摄地点：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代某亮坠落位置

拍摄时间：2025 年 3 月 5 日

拍摄地点：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男，汉族，39岁，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曲靖市。

2.陈某涛（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工人，事故发生时

在场）

女，汉族，38岁，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曲靖市。

3.代某兰（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工人，事故发生时

在场）

女，汉族，51岁，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曲靖市。

4.死者代某亮（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工人）

男，汉族，49岁，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曲靖市。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事故造成 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 128万元。

三、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2025 年 3 月 4 日 15 时 32 分许，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员工陈某涛拨打了 120急救电话，15时 48分左右急救人员

到达现场进行抢救。3月 5日 10时 50分，新区城市建设管理局

接新区总值班室通知：长水街道板桥社区园艺场发生一起事故，

造成 1人受伤，经 120急救人员送至云桥医院后转至昆明市延安

医院，3月 5日 8时许，昆明市延安医院告知无抢救希望后家属

陪同伤者返回老家，11时许，代某亮已无生命体征。接报后，

新区经发局、城市建设管理局等单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进行调查

处理。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2025年 3月 4日 15时许，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员

工代某亮、代某兰在厂区分拣废旧金属材料，其中代某亮是在厂

区入口左手边高约 4米的车上装废铁，代某兰是在厂区入口右手

边分拣废旧金属，代某亮在作业时不慎跌落地面，头部受伤，伴

口鼻流血等情况，代某兰扭头发现，想去拉代某亮的时候不小心

被绊倒，之后便进行呼救，此时企业员工陈某涛刚好过来称重过

磅，发现代某亮受伤后，于 15 时 31 分拨打 110 报警电话，于

15时 32分拨打 120急救电话，同时在 15时 34分将情况告诉企

业老板刘某成，120急救人员于 15时 48分到达现场，将代某亮

送往云桥医院进行抢救，然后转至昆明市延安医院救治。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1.医疗救治情况：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员工陈某涛

于 2025 年 3 月 4 日 15 时 32 分许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120 急

救人员于 15时 48分到达现场，将代某亮送至云桥医院后转至昆

明市延安医院进行抢救。

2.善后处理工作情况：事故发生后，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

限公司积极与代某亮家属进行协商，开展善后处理工作有关事

宜，截至 2025年 3月 25日，代某亮善后工作均已妥善处理完毕。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2025 年 3 月 4 日，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员工陈某

涛发现代某亮受伤后，于 15 时 31 分拨打 110报警电话，15 时



32 分拨打 120 急救电话，同时在 15 时 34 分将情况告诉企业老

板刘某成，120急救人员于 15时 48分到达事故现场，将代某亮

送往云桥医院进行抢救，然后转至昆明市延安医院救治。事故应

急处置基本及时妥当。

四、事故原因分析

经事故现场勘查，结合对有关人员的询问笔录、企业台账资

料及专家现场勘查意见综合形成以下事故原因分析。

（一）事故直接原因分析

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员工代某亮安全意识不足、作

业时未做好系安全带等防护措施，是造成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间接原因分析

1.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法定

代表人刘某成履行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到位，未组织制定

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未组织制定并实施

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致使员工代某亮安全意识薄

弱，不掌握岗位安全操作要求，未保证从业人员具备必要的安全

生产知识。

2.安全生产管理不到位。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未依

法履行其安全生产管理职责，未及时排查生产区域安全隐患并进

行整改。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刘某成履行本

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到位，未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

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能及时排查并消除厂区的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该企业及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不到位，员工

代某亮在高处作业时，未做好系安全带和佩戴安全头盔等安全防

护措施，致使事故现场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

3.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未建立并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

任制，未明确各岗位的责任人员、责任范围和考核标准等内容，

未加强对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未保证全员

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致使从业人员代某亮安全意识不足，不

掌握岗位安全操作要求，现场防护措施不到位，导致事故发生。

五、有关责任单位、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

1.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未建

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组织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和操作规程落实不到位，从业人员不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

度，未掌握有关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

2.安全风险辨识管控不到位。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

司，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

防工作机制，未及时排查生产区域安全隐患并进行整改，未对砂

石料斗设置防护措施。

3.安全生产投入不足。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未保证

本单位安全生产投入的有效实施，未按照规定提取和使用安全生

产费用用于改善安全生产条件。

4.出租方（马某艳）安全管理不到位。作为出租方，对承租



方（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的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对承

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一协调、管理，对承租方定期进行

安全检查并如实记录不到位，未及时发现承租单位的安全问题并

督促整改。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存在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代某亮，作为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员工，安全生产

意识不足，未掌握岗位安全操作技能，在装车作业时未系安全带，

现场防护措施不足，导致事故发生，对该起事故负直接责任，因

在事故中死亡，建议免予追究责任。

（二）对事故责任人的行政处罚建议

1.刘某成，作为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履行本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工作职责不到位，未组织实施本

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落实不到位，未组织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

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未督促、检查本单位

的安全生产工作，未能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以上行为违

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

的主要负责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下列职责：（二）组织

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三）组织制

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五）组织建立并落

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督促、



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之

规定，对该起事故负直接责任。

建议由云南滇中新区城市建设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对其进行行政处罚。

马某艳，作为出租方，对承租方（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

公司）的安全管理不到位，未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进行统

一协调、管理，对承租方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并如实记录不到位，

未及时发现承租单位的安全问题并督促整改。未严格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对承包单位、

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

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之规定履行安全管理职

责，对该起事故负监管责任。

建议由新区城市建设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一百零三条之规定，对该出租方进行行政处罚。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

位，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落实不

到位，组织制定并实施本单位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计划落实不到

位，致使从业人员不熟悉有关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

程，未掌握相关岗位的安全操作技能；事故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

未制止和纠正员工的不安全行为；未及时排查生产区域安全隐患

并进行整改，对该起事故发生负有主体监管责任。



建议由新区城市建设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之规定，对该公司进行行政处罚。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针对本次事故暴露出的问题，为认真吸取事故教训，严格落

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监管责任，严防

类似事故的发生。提出整改和防范措施如下：

（一）新区城市建设管理局（安委办）要统筹协调好新区直

管区内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工作，切实落实安全生产工作监

管责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加强督促、检查新区有关部门和各

街道安全生产工作，立即组织开展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的相关工

作，充分吸取事故教训，全力防范和遏制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

故发生。

（二）新区经济发展局作为行业主管部门要举一反三，深刻

剖析本次事故教训，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

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原则，切实承担起本部门、本行

业的安全监管职责。立即开展对全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事故

隐患的排查工作，加强对商务领域企业及相关从业人员安全教育

管理，充分吸取事故教训，牢固树立安全生产理念。

（三）新区航空现代服务业发展局（航空现代服务区管理委

员会）要持续指导、督促街道落实安全生产属地监管责任，开展

安全规范化建设、提升安全监管能力水平。

（四）长水街道要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职责，对辖区内生产经



营单位逐一开展安全检查，建立整治台账，真正做到“底数清、

情况明、能管控”。深入分析辖区内安全生产存在的问题和薄弱

环节，认真研究落实安全生产工作措施，从源头进行管控，确保

辖区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

（五）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要认真总结事故教训，

依法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并落

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企业立刻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增强企业

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管理知识，强化员工安全防范意

识，严格落实岗位责任，提高员工安全操作技能，杜绝员工违反

操作规程行为；企业要立即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检查危险区域内

防护措施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并及时进行隐患整改；对于危险区

域要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增设防护措施。特别是本次事故中暴露

出的安全意识薄弱和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等问题，要引起高度重

视，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

（六）马某艳（出租方）要加强对承租单位的安全管理。应

当与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或者在

承包合同、租赁合同中约定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对承包单

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

查，发现安全问题的，应当及时督促整改，并如实记录相应情况。


	云南滇中新区长水街道云南宏升顺再生
	资源有限公司“3·04”一般高处坠落
	事故调查报告
	一、事故性质认定
	（一）事故发生时间：2025年3月4日15时许；
	（三）事故发生单位：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四）事故类别：高处坠落；
	（五）伤亡程度：1人死亡；
	（六）直接经济损失：128万元；
	（七）事故性质和等级：经调查认定“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3·4’一般事故”是一起因工人安全意识
	二、事故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概况
	事故发生单位名称：云南宏升顺再生资源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MADMYPL164
	（二）安全管理情况
	（三）事故发生经过
	（四）事故现场情况
	1.事故发生地点：
	2.事故发生位置勘查情况：
	（1）现场勘查图片：

	（五）事故相关人员基本信息
	（六）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三、事故应急处置及评估情况
	（一）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
	（二）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
	（三）医疗救治和善后情况
	（四）事故应急处置评估

	四、事故原因分析
	（一）事故直接原因分析
	（二）事故间接原因分析

	五、有关责任单位、人员存在的主要问题
	六、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存在的处理建议
	（一）因在事故中死亡免予或不予追究责任人员
	（二）对事故责任人的行政处罚建议
	（三）对事故责任单位的行政处罚建议

	七、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

